
東海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
「中等學校美術科」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 

任教領域專長科別 國民中學任教領域教學專長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視覺藝術主修專
長高級中等學校任教學科：美術科 

 
要求總學分數 

國中-46 學分(含領域核心課程 6 學分、必備 32 學分、音樂藝術 4 學分、表 
演藝術 4 學分) 

高中-38 學分(含必備 18 學分及選備 20 學分) 
國、高中並列-66 學分(含領域核心課程 6 學分、必備 32 學分、音樂藝術 4 

學分、表演藝術 4 學分及選備 20 學分) 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 美術系所 
 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已完成 備註 說明 
 
 
 
 
 
 
 
 
視
覺
藝
術 

1.美學與當代藝術理 
論 

※2 Ｖ  1. 註記「※」科目為國民
中學藝術與人文領域— 
視覺藝術主修專長必 
備；註記「◎」科目為
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必
備。 

2. 修習國民中學藝術與人
文領域—視覺藝術主修
專長者，應修習必備課
程 38 學分（含領域核心課
程 6 學分）外，另應修習
音樂藝術、表演藝術主
修專長必備課程各 
4 學分，總學分至少應 
修習 46 學分。 

3. 修習高級中等學校美術
科者，應修習必備課程 
18 學分(註記「◎」之
必備科目)、選備課程 
20 學分（分為 A～E 類， 
每類至少修習 4 學 
分），總學分至少應修習 
38 學分。 

2.藝術概論 ※◎4 Ｖ 
3.素描 ※◎4 Ｖ 
4.中國美術史 ※◎4 Ｖ 
5.西洋美術史 ※◎4 Ｖ 
6.水墨 ※◎4 Ｖ 
7.膠彩 ※◎4 Ｖ 
8.西畫 ※◎4 Ｖ 
9.色彩理論與應用 ※◎2 Ｖ 

10.插畫與繪本 ※◎4 Ｖ 

11.藝術教育 ※◎2 Ｖ 
 
 
音
樂
藝
術 

12.中國音樂史 ※4 Ｖ  
左列課
程至少
修習 
4 學分 

13.西洋音樂史 ※2  

14.音樂賞析 ※2 Ｖ 

15.數位音樂導論 ※2  

16.數位音樂應用 ※2  
 
 
表
演
藝
術 

17.舞台藝術 ※2 Ｖ  
左列課
程至少
修習 
4 學分 

18.音樂與律動 ※2  

19.劇場技術實務 ※2  

20.電影藝術 ※2 Ｖ 

21.劇情短片創作 ※2  

A 
22.美術教學方法論 2              左列 A 類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
23.現當代藝術理論專題 2            Ｖ 



 24.藝術評論專題研究 2             Ｖ 

 

B 
25.色彩理論與應用 2 Ｖ  

左列 B 類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26.藝術管理概論與實 
習 

2  

27.博物館學專題 2 Ｖ 

C 
28.水墨 2 Ｖ 

左列 C 類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29.水彩 2 Ｖ 
30.書法 2 Ｖ 

D 
31.數位影像與設計 2 Ｖ 

左列 D 類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32.電腦繪圖 2 Ｖ 
33.當代攝影與創作 2 Ｖ 

E 
34.版畫 2 Ｖ 

左列 E 類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35.金工設計 2  
36.雕塑 2 Ｖ 

說明 
1. 「水墨」認證國中必備科目 4 學分，亦可採計為高中選備科目 2 學分。 
2. 「色彩理論與應用」認證國中必備科目 2 學分，亦可採計為高中選備科目 2 學分。 

 


